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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到

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提案》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3-035,

本提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3-036

。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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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9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

公司应当在

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出售给陕

西博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交易价格为

33,439.54

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拟将持有的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广福置业”

)90%

的股权出售给陕西博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陕西博

大”

)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广福置业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值为

6,388.39

万元

,

评估值为

39,155.04

万元

,

评估增值

32,766.65

万元

,

增值

率

512.91 %

。 根据持股比例进行计算

,

公司拟转让所持广福置业

90%

的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35,239.54

万元

,

较广福置业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增值率为

512.91%

。 评估基准日后

,

广福置业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进行了现金分红

,

公司将获得

1,800

万元分红

(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实

施完毕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确认本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3,439.54

万元。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

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提案》

,

同意将上述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

1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2

、本次股权转让已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审计、评估工作

,

交易价格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

,

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公允合理

,

未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

3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快速去化和回笼资金

,

集中资源加强重点项目开发

,

符合现阶

段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1

、陕西博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陕西博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西安

法定代表人 马良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

、

公路

、

水利水电的投资及咨询

；

房地

产开发

、

策划

、

销售

；

房地产中介及物业管理

、

机电

设备安装及租赁

。

股东情况

马良

，

出资

４５０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９０％

；

王彩凤

，

出

资

５０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１０％

。

与上市公司关系

陕西博大与公司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

员等方面均无关系

。

2

、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

姓名 马良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国籍 中国

基本情况介绍

马良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

，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９５

年创办并经营东阳县锦上绣

花厂

；

１９９６

开始马良先生担任上海恒源祥家纺四川总代理

，

年销售额从

５００

多万发展壮大至

５０００

多万元

，

并逐步开始多元化发展

，

领域涉足房地产

、

投

资管理等多个行业

。

与上市公司关系 马良先生与公司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均无关系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情况

1

、交易标的

:

公司持有的广福置业

90%

的股权

2

、权属状况

: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未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广福置业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住所 西安市浐河东岸滨河路

注册地 西安

法定代表人 金钦法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综合开发

、

销售

股权结构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

出资

４５００

万元

，

持股比例

为

９０％

；

陕西时迈投资有限公司

，

出资

５００

万元

，

持

股比例为

１０％

。

4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5

、资产运营情况

:

广福置业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2005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浙

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都实业”

)

联合向关联方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联营

公司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购买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

,

该部分股权

账面价值

4500

万元人民币

,

评估价值为

7052.4

万元

,

实际购买金额为

6750

万元人民币。 交易

完成后

,

公司对广福置业出资

19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38%;

子公司天都实业出资

2600

万

元

,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2%,

该事项已于

2005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报》上。

2007

年

,

公司与子公司天都实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以

2600

万元受让其持有的

广福置业

52%

的股权

,

相关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

,

公司直接持有广福置业

90%

的股权。 截止公

告日

,

广福置业生产经营均合规有效。

6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

广福置业

(

合并口径

)

近三年又一期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２５４

，

６５４

，

６５２．４３ ３６８

，

１３０

，

９１８．００ ４６７

，

６４４

，

１３５．８２ ２２

，

８３６

，

８７９．１４

营业成本

２２３

，

９５３

，

７５６．６５ ３１８

，

８２０

，

３４０．１５ ３０４

，

２７５

，

８３４．５３ １０

，

７４７

，

１６４．７２

净利润

２

，

７７２

，

８３８．８５ １２

，

８１６

，

６１４．５３ １０２

，

１４４

，

５６１．１０ －１

，

６１５

，

７８４．５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１３

，

７７０

，

０３４．７８ １

，

３２５

，

５３４

，

７５６．１６ １

，

２８６

，

２１５

，

４１６．０６ １

，

２６６

，

９４２

，

８５４．３６

总负债

１

，

０３７

，

５３４

，

０２３．０１ １

，

３３７

，

１９４

，

９２２．１３ １

，

１９７

，

６２２

，

８５５．１８ １

，

１８０

，

０６１

，

３０６．８８

净资产

－２６

，

３３８

，

５４７．７１ －１３

，

５２１

，

９３３．１８ ８８

，

６２２

，

６２７．９２ ８７

，

００６

，

８４３．３５

(

二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

、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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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值为

6,388.39

万元。

(1)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

估基准日评估结论如下

: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２７

，

０４８．０９ １５７

，

５４３．４８ ３０

，

４９５．３９ ２４．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１

，

９３６．４３ ４

，

２０７．６９ ２

，

２７１．２６ １１７．２９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２４．２４ ２

，

７９４．５１ ２

，

１７０．２７ ３４７．６７

固定资产

２１２．７９ ３１３．７８ １００．９９ ４７．４６

无形资产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０９９．４０ １

，

０９９．４０ － －

资产总计

１２８

，

９８４．５２ １６１

，

７５１．１７ ３２

，

７６６．６５ ２５．４０

流动负债

８２

，

５９６．１３ ８２

，

５９６．１３ － －

非流动负债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１２２

，

５９６．１３ １２２

，

５９６．１３ － －

净 资 产

（

所有者权益

）

６

，

３８８．３９ ３９

，

１５５．０４ ３２

，

７６６．６５ ５１２．９１

(2)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38,230.77

万元

,

较其账面

值增值

31,842.38

万元

,

增值率为

498.44%

。

本次对广福置业的评估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定价依据

,

该评估值比收益法评估值高

924.27

万元

,

根据持股比例进行计算

,

公司拟转让所持广福置业

90%

的股权的对应的评估值为

35,239.54

万元。

2

、评估值与账面值存在较大增值

(

超过

50%)

情况说明

净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增值达到

512.91%,

主要系存货增值和长期股权投资增值所

致。

(1)

存货增值

广福置业存货账面值为

1,152,306,017.32

元

,

评估值为

1,451,815,785.43

元

,

评估增值

299,

509,768.11

元

,

主要原因系

:1

、部分开发产品未分摊地下车库成本

,

造成账面成本偏低

,

根据现行

正常合理的销售价格扣除销售费用、 全部税金及部分利润确定评估值

,

造成开发产品评估增

值

;2

、部分正在开发项目因取得土地成本较低

,

土地价格上涨致使评估增值。

(2)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广福置业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

6,242,415.16

万元

,

评估值为

27,945,074.81

万元

,

评估增

值

21,702,659.65

万元

,

其中广福置业对下属子公司西安顶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为

5,836,102.66

元

,

评估价值为

27,538,762.31

元

,

评估增值

2,170.27

万元

,

评估

增值率为

371.87%

。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系

:

被投资企业西安顶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应

收款增值较大所致。

具体评估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

(

三

)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

:

采用中联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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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资产基础法确定的广

福置业净资产评估价值

39,155.04

万元作为定价依据

,

本次拟出售的广福置业

90%

股权对应评

估价值为

35,239.54

万元。 评估基准日后

,

广福置业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进行了现金分红

,

公司

将获得

1,800

万元分红

(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实施完毕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本次交易金额为

人民币

33,439.54

万元。

上述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且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 评估机构在对所评估的资产进行必要的

勘查、核实、抽查以及产权核实的基础上

,

经过调查研究、评定估算和数据处理

,

运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对交易标的的价值做了测算。由于广福置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

在当前房地产行业

整体面临国家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呈现区域性泡沫的情况下

,

广福置业未来经营风险和盈利

状况随企业经营活动的时间、空间、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等因素的变化而有较多不确定性

,

采用

资产基础法更能够充分反映公司内在真实的企业价值

,

因此评估结果选取了资产基础法作为

定价依据。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转让方

: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

、受让方

:

陕西博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交易标的

:

转让方持有的广福置业

90%

的股权

4

、交易价格

:33,439.54

万元

5

、支付方式

:

现金支付

6

、支付期限

:

(1)

第一笔款项

:

自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金额

55%

的款项

,

暨人

民币

18,391.747

万元

(

壹亿捌仟叁佰玖拾壹万柒仟肆佰柒拾元整

);

广福置业归还对公司的

109,

282,889.13

元

(

壹亿零玖佰贰拾捌万贰仟捌佰捌拾玖元壹角叁分

)

借款

;

(2)

第二笔款项

:

自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满一年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剩余

45%

的

款项

,

暨人民币

15,047.793

万元

(

壹亿伍仟零肆拾柒万柒仟玖佰叁拾元整

)

。

7

、合同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

双方履行完相应审批程序后生效

8

、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

受让方支付完上述第一笔款项后双方配合办理相应股权过户

手续和股权质押手续

(

详见本公告第五点

)

。

五、交易对方支付能力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

,

认为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马良先生具备相应的交易履约能

力

,

公司将以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

在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时对款项支付作出明

确限定并约定违约责任

,

防范或有风险的发生。 为保证第二笔款项的如期支付

,

广福置业

90%

股权过户后

,

博大投资以持有的上述股权为第二笔款项的支付提供质押担保。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情况。

七、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是公司进一步加强存量商品房去化、加大销售力度的有力举措

,

有利于保障年

度目标的实现

,

符合公司现阶段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

;

2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公司房地产开发的区域定位和产品结构

;

3

、本次交易有利于加快资金回笼

,

增加公司的流动资金

,

集中资源加强重点项目开发

;

4

、本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

出售收益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确认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5

、广福置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次出售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截止公告

日

,

公司未对广福置业提供担保、无委托该子公司理财情况。 广福置业与本公司尚有

109,282,

889.13

元往来款

,

公司将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期限收回。 如未能及时收回上述款项

,

本次交易即

宣告无效。

八、附件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

二

)

审计报告

(

三

)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注

:

报备文件

(

一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

二

)

与交易有关的意向书、协议或合同

(

三

)

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

四

)

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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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

30

分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0

月

29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会议基本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

同意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1

月

5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华侨饭店会议室

(

四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具体网络投票流程见附件

2

。

2

、为方便融资融券券商

(

以下简称“券商”

)

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投票

,

特提供券商参与股东大

会投票方式如下

:

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

,

按照所征

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

,

参加股东大会投票

,

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

行分拆投票。 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

网址为

:www.sseinfo.com

。

二、会议审议提案

序号 提案内容 披露情况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审议

《

关于拟转让陕西广福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

提案

》；

详见同日披露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2013

年

10

月

2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公司全体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股东因故不

能出席会议的

,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书

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

(

上午

9:00

到下午

3:00)

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

记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五、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玉古路

166

号广厦集团大楼六楼

邮 编

:310013

电 话

:0571-87974176

传 真

:0571-85125355

联 系 人

:

包宇芬、胡萍哲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

1: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

)

出席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盖章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 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权限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审议

《

关于拟转让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的提案

》

如有临时提案

,

受托人

(

有

/

无

)

权对临时提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日期

: ,

本委托书有限期限至 日止。

注

:1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有效

;

2

、委托人为法人

,

应加盖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

;

3

、委托人应对受托人的权限予以明确

,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意思进行表决

;

若否

,

请在委

托人权限中填写对各个审议事项表决。

附件

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投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投票程序比照上交所

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1

个

一、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０５２

广厦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2

、表决方法

因本次投票按以下方式申报

: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１

《

关于拟转让陕西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

提案

》

７３８０５２ １．００

元

3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买卖方向

:

买入

二、投票举例

1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0

月

29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A

股的投资

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1.00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1

股”

,

应申报

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2

、如某

A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提案投反对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1.00

元”

,

申报股数

填写“

2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3

、如某

A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提案投弃权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1.00

元”

,

申报股数

填写“

3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５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

、对于不符合上述投票要求的申报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002359�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3-078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有媒体报道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拟收购的南非金矿项目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存

在以下情况：

媒体报道（

１

）：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的控股股东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

ＡＳＸ

代码：

ＳＷＪ

，以下简称“

ＳＷＪ

”）公告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下属

Ｂｅｔａ

矿区发现了新

的含金矿脉，黄金储量可能得到提升。

媒体报道（

２

）：

ＳＷＪ

公告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旗下的

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

金矿重新投产。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一）媒体报道（

１

）事项情况

媒体报道基本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ＳＷＪ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告的 “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其中披露了

Ｂｅｔａ

矿区的储量相关进展情况。

Ｂｅｔａ

项目是南非

ＴＧＭＥ

和

Ｓａｂｉｅ

地区钻采项目中第一个重点项目，也是一个积极的短期

项目。

Ｂｅｔａ

矿现符合

ＪＯＲＣ

准则的黄金资源量为

５３０

，

８００

盎司（控制资源量为

６９

，

１００

盎司，

推断资源量为

４６１

，

７００

盎司，品位为

３．１０－４．８６ｇ／ｔ

）。

目前，

ＳＷＪ

正在对

Ｂｅｔａ

矿区实施地质勘探项目， 该项目现有钻探工程已发现位于

Ｂｅｔａ

矿脉之上并与

Ｂｅｔａ

矿相邻的另一新的含金矿脉；现正在评估该含矿区域，如果经济可行，储

量有大幅增加的潜力。 该项目预计将使得

Ｂｅｔａ

矿区约

３３９

，

０００

盎司

～６６５

，

０００

盎司的推断级

别资源量上升至控制级别资源量（详见下表）。 同时有望新增

１１０

，

０００

盎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盎司的

推断资源量（详见下表）。

单位：百万盎司

项目

最少

（

Ｍｉｎ

）

最多

（

Ｍａｘ

）

百万盎司 吨 百万盎司 吨

储量级别从推断上升至控制

０．３９９ １２．４１ ０．６６５ ２０．６８

推断储量增加

０．１１ ３．４２ ０．４０ １２．４４

注

１

：

１

金盎司

＝３１．１０３５

克

注

２

：上述预计目标的潜在黄金资源量在目前阶段是理论性的。 目前进行的勘探工作尚

不足以将上述预计目标纳入公司的黄金资源量， 未来进行的勘探工作是否能够将上述预计

目标纳入公司的黄金资源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同时，

Ｂｅｔａ

矿区目前已发现大量的地下含金废矿石， 目前正在对该等废矿石进行评估；

同时，对该等废矿石进行小规模开采所必要的理论研究已经完成。

（二）媒体报道（

２

）事项情况

媒体报道基本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旗下的

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

金矿于

２０１３

年初开始复产相关工作。

由于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上述黄金储量增加的进一步进展情况尚未形成符合

ＪＯＲＣ

、

ＳＡＭＲＥＣ

等国际准则的独立的正式合格人士报告， 黄金资源量的实际增加量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同时，

ＳＷＪ

的该等持续勘探及黄金储量增加进展情况的公告为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

公告，不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上市公司未予以公告。 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南非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和

Ｇａｌａｂｙｔｅ

公司等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尽职调查以及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公司将在完成相关工作后及

时召开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二次董事会并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

非公开发行拟收购境外资产情况将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中予以公告。

三、其他说明

关于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黄金资源储量的其他情况特此说明如下：

１

、媒体报道中提及的

Ｂｅｔａ

矿区及

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

矿区均为齐星铁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拟收购的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所拥有的资产。

２

、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评估作价的基础已确定为国际知名的权威

矿业和勘探咨询机构

Ｍｉｎｘｃｏ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生效的

ＴＧＭＥ

项目合格人士报告《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

’

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ＧＭＥ Ｇｏｌ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Ｍｐｕｍａｌａｎｇ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以下简称“

ＴＧＭＥ

项目合格人士报告”），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后续增加的储量

（包括形成独立的正式合格人士报告的新增储量） 均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评估作

价。

３

、

ＳＷＪ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公告《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２．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ｕｎｃ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及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公告《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２．８Ｍｏｚ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

》，公告称：（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ＴＧＭＥ

项目的黄金资源量为

２８２．２８

万盎司， 约合

８７．７９８

吨； 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生效的

ＴＧＭＥ

项目合格人士报告新增黄金资源量

２．８６

万盎司 （该资源量尚未形成符合

ＪＯＲＣ

、

ＳＡＭＲＥＣ

等国际准则的独立的正式合格人士报告），约合

０．７７１

吨，主要系因新纳入

Ｄｕｋｅ

’

ｓ

Ｈｉｌｌ

矿等黄金资源量所致；（

２

）

ＳＷＪ

（

ＳＷＪ

的核心资产为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短期内的勘探目标

为确认增加

３３

万盎司

～３０７

万盎司的资源量，其中包括数量在

３９．９

万盎司

～６６．５

万盎司之间

的资源量从推断级别提升到控制级别。

四、必要的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公告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之中；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南非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公司和

Ｇａｌａｂｙｔｅ

公司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尽职调查以及审计、 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公司将在完成相关工作后及时召开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二次董事会并披露 《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境外资产情况将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中予以公告。

２

、

ＳＷＪ

公告的关于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 Ｍｉｎｉｎｇ

黄金储量增加的进一步进展情况是基于其地质勘

察工作及预计目标得出的结论， 但是均尚未形成符合

ＪＯＲＣ

、

ＳＡＭＲＥＣ

等国际准则的独立的

正式合格人士报告，

ＳＷＪ

公告的潜在黄金资源量中部分在目前阶段是理论性的，目前进行的

勘探工作尚不足以将其纳入公司的黄金资源总量， 未来进行的勘探工作是否能够将上述潜

在黄金资源量纳入公司的黄金资源量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但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本次收购

的评估作价。

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112� � � �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公告编号：2013-061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3

年

10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资产置换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随后中国证券报和中证网等媒体对公司此次置换资产情况进行

了相关报道， 报道对公司拟置入资产

--

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

5004C

采矿权

的主要描述如下：

"

根据银河集团及香港长城矿业官网上的数据显示：该项目预计

2013

年

实现

2

亿元销售收入、

7000

万元利润；

2014

年上半年全面达产， 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34.5

亿元、利润超过

10

亿元。

"

一、传闻简述

2013

年

10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资产置换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随后中国证券报和中证网等媒体对公司此次置换资产情况进行

了相关报道， 报道对公司拟置入资产

--

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

5004C

采矿权

的主要描述如下：

"

根据银河集团及香港长城矿业官网上的数据显示：该项目预计

2013

年实现

2

亿元销售收入、

7000

万元利润；

2014

年上半年全面达产，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34.5

亿元、利

润超过

10

亿元。

"

经公司核实， 以上数据为

2012

年

11

月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与非洲长城矿业控股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时，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所作出的预测，以上数据未经具备相关资质机构

所评估或审计，公司将尽快完成尽职调查工作，并对置换资产进行评估和审计，就置换资产的

盈利预测等相关数据以公司公告为准。

二、澄清声明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6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次分红结果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10月 1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双轮动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７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对

２０１３

年度基金利润实施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交银双轮动债券

Ａ ／ Ｂ

交银双轮动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７２３

（

前端

）、

５１９７２４

（

后端

）

５１９７２５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９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８

，

５５７

，

２７８．６２ １

，

７６５

，

２２６．１０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 分配 金额

（

单 位

：

元

）

４

，

２４６

，

７２９．２８ ８７４

，

３８６．４６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０６ ０．０６

注：

１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

Ｂ

类基金份额采用后端收费模式，前端交

易代码即为

Ａ

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后端交易代码即为

Ｂ

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若每季度最后一个工

作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大于

０．０１

元时， 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作为该次

收益分配的基准日，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

Ａ／

Ｂ

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８

，

５５７

，

２７８．６２

元， 每份

Ａ／Ｂ

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０．０１０４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

，

７６５

，

２２６．１０

元，

每份

Ｃ

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０．００８６８

元。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

润

×５０％

。 因此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本次

Ａ／Ｂ

类基金份额每份需分配的最低金

额为

０．００５２

元，

Ｃ

类基金份额每份需分配的最低金额为

０．００４３

元。 上表中的“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

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基金份额

数”。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红利再投确认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

，

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

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

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基金份

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持有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选择

红利再投资

，

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前端申购费或后端申购费

。

注：

１

、本次分红为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本分红方案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 选

择现金红利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完成权益登记。

２

、本基金销售机构包括场外销售机构和场内销售机构。场外销售机构指直销机构和场外代

销机构。 直销机构为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场外代销机构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等有关信息，请详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五、相关服务机构”章节及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咨询；场内代销机构指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名单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３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息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

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４

、本次分红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

提交并被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

Ｂ

类和

Ｃ

类基

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

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

基金不同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且在任一销售机构对其单个交易

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仅适用于该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而对本基金其他销售

机构下的交易账户无效。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甲和销售机构乙均持有本基金基

金份额，该持有人至销售机构甲成功修改了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则其在销售机构甲持有的

基金份额采用新的收益分配方式，但其在销售机构乙持有的基金份额仍保留原来的收益分配方

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认购、申购本基金时选择分红方式，或在基金的开放日申请修改分红方

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随时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００１．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

６

、投资人应在修改分红方式

Ｔ＋２

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Ｔ

日）后（含

Ｔ＋２

日）向本公

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以保障在分红中获得相应的权益。

７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８

、投资人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2013年 10月 1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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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

*

ST中达 编号：临 2013-047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

会议表决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

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在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589

号亚包商务大厦

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无锡中院主持，会议共设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共

4

个表决组。 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下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了表决，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债权人组表决情况

1

、职工债权组 公司职工债权人共

12

人，职工债权金额

768,939.67

元。 同意《重整计划

草案》的职工债权人数

12

人，占出席会议的职工债权人数的

100%

；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

职工债权人所代表的的债权金额

768,939.67

元，占职工债权总额的

100%

。 职工债权组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2

、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出席会议的担保债权人共

25

家， 代表债权金额

2,138

，

909

，

360.84

元。 其中表决同意的担保债权人共

22

家，表决同意的人数占本组出席人数的

88%

，

表决同意的担保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

1,858,143,147.79

元，占本组债权总额的

86.51%

。担

保债权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3

、普通债权组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计

3

家，代表债权金额

70,250,931.04

元。 其中表

决同意的债权人共

3

家，表决同意的人数占本组出席人数的

100%

，表决同意的债权额

70,

250,931.04

元，占本组债权总额的

100%

。 普通债权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二、出资人组表决情况

1

、出资人参与表决的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出资人共

532

家，代表股份

294,474,17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661

，

240

，

800

股的

44.53%

。 其中： 通过现场会议并有效投票的出资人共

13

家，代表股份

237,388,1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61

，

240

，

800

股的

35.90%

；其赞成票代表

的股份数为

237,388,117

股，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现场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通过网络投票的出资人

共

519

家，代表股份

57,086,0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61

，

240

，

800

股的

8.63%

；其赞成票代

表股份数为

37,841,714

股，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9%

；反对票

18,413,040

股，

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

；弃权票

831,300

股。 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6%

。

2

、出资人组表决结果

汇总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果，同意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275,229,831

股，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46%

；反对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18,413,0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25%

；弃权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831,3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

。

出资人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3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郑志斌、杨立律师出席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出资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出资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目前，《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 公司将依法申请无

锡中院予以批准。 公司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

*

ST中达 编号：临 2013-048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

获通过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大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

整案管理人通知。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在江苏省江阴

市滨江西路

589

号亚包商务大厦

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无锡中院主持，会议共设有财产担

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共

3

个表决组。 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了表决，各表决组均通过了

《重整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2013-58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

"

北京证监局

"

） 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对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下发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3]14

号），现将决定书内容披露如下：

1

、财务核算存在问题，包括：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加盟费收入

1480

万元，确认股权收

购合并日前损益

1556

万元，共影响当期损益

3036

万元，占

2012

年度净利润

28.09%

。 同时，公

司向供应商收取采购返点

1220

万元冲减营业成本，入账依据不充分，财务基础工作不规范。

2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六条第（九）款

"

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

权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权限为

"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10%

以内（含

10%

）的单项投资额

"

。该条款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造成董事长个人权限过大，

影响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发挥作用，大额对外投资未能及时经三会审议并披露，不规范

运作的问题屡屡发生。

3

、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

（

1

）采购定价流程设计无法体现采购单价的公允性，形成正式《材料定价表》之前的程序无

相关痕迹或资料。

（

2

）公司上市以来未按照项目建立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台账，名门店装修相关募投项目工

程未建立相关内控制度。

（

3

）《总经理工作细则》未得到严格执行。总经理办公会相关议程、会议纪要、决议等留痕资

料不足。 《总经理工作细则》中对责任义务的规定有待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条修改完善。

（

4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第九条规定的报告事项标准过于宽松。 如：

"

各部门、分支机

构、控股及参股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额达到公司总资产的

10%

以上、净资产

10%

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不利于公司及时了解、判断重大事项的影响。

（

5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未能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书面登记

表；在进行股权激励、定向增发等重大事项时，仅登记对外部人员提供未公开信息的情况；未能

提供筹划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证券重大事项的进程备忘录。

（

6

）内部审计工作内容不完整、流于形式，覆盖范围未包括采购定价、工程管理等重要方

面，公司提交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检查报告，但无法提供详细工作底稿。

同时，根据日常监管情况，你公司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对南京湘鄂情违规提供财务资助未

及时披露，违反《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

条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义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有关规定。 （

2

）副总经理朱珍明在重大事项公告（湖北项目风险）后两交

易日内出售股票，违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第

13

条规定。 责令公司对相关问题限期进行整改。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公司法》第十六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等有关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及《上市公司现场检查

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北京证监局责令公司限期进行整改。

公司应当在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后两个工作日内披露并通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

司应当自收到责令改正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北京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 整改报告应当包括

对照责令改正书逐项落实整改的措施、预计完成时间、整改责任人等内容。

公司将按照北京证监局的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行为认真及时予以改正，促进公司规范运

作，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北京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